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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節 《基本法》附件與國旗、國徽、國歌的相關規定 

《國歌條例》正式實施 

1. 教育局局長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，並發出以下哪些指示？  

(1) 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 

(2) 教育奏唱國歌的禮儀 

(3) 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 

(4) 教育學生國歌的精神 

A (1)、(2)和(3) 

B (1)、(2)和(4) 

C (1)、(3)和(4) 

D 以上皆是 

 

2. 根據《國歌條例》奏唱國歌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所載國歌的                 

和                 ，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。 

 

3. 以下哪些場合應當奏唱國歌？ 

(1)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開幕、閉幕 

(2)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的開幕、閉幕 

(3) 結婚宣誓儀式 

(4) 升國旗儀式 

A (1)、(2)和(3) 

B (1)、(2)和(4) 

C (1)、(3)和(4) 

D 以上皆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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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以下哪些場合應當奏唱國歌？ 

(1) 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織的重大慶典、表彰、紀念儀式 

(2) 重大體育賽事 

(3) 國家公祭儀式 

(4) 重大外交活動 

   

A (1)、(2)和(3) 

B (1)、(2)和(4) 

C (1)、(3)和(4) 

D 以上皆是 

 

5. 你認為學校如何教育學生尊重國歌呢？ 

 

 

 

 

6. 你認為學校可以如何讓學生瞭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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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： 

 

資料一：〈尊重國歌，凝聚民族精神〉，2017年 7

月 14日，人民網。 

 

資料二：〈幾度滄桑 國歌的誕生及背後鮮為人知的

故事〉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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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三： 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摘錄 

 

 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於 2017 年 9月 1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，並由 2017年 10 月 1日起施行。整套法例共有十

六條條文，以下摘錄其中五條： 

 

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，規範國歌的奏唱、播放和使用，增強公民的國家觀

念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，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根據憲法，制定本

法。 

 

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。一切公民和組織都

應當尊重國歌，維護國歌的尊嚴。 

 

第六條 奏唱國歌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譜，不得採取有損國歌

尊嚴的奏唱形式。 

 

第七條 奏唱國歌時，在場人員應當肅立，舉止莊重，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。 

 

第十一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。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

容，組織學生學唱國歌，教育學生瞭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、遵守國歌奏唱禮

儀。 

資料來源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，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

http://www.gov.cn/guoqing/2017-09/04/content_5222515.htm 

 

http://www.gov.cn/guoqing/2017-09/04/content_522251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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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四：香港《國歌條例》刊憲生效 

 

 

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，國歌與國旗、國徽一樣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。香港特

別行政區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，立法維護國歌尊嚴是特區應有之義。《國歌條例》

刊憲生效（2020 年 6 月 12日），標誌着特區履行憲制責任，體現「一國兩制」精神，

她對此表示高興。 

  

《國歌條例》為奏唱、保護及推廣國歌訂定條文，以維護國家尊嚴，增強公民的

國家觀念，以及弘揚愛國精神。《國歌條例》所訂明的罪行只涉及不當使用國歌，或

公開、故意、意圖侮辱國歌的行為。 

  

林鄭月娥期望市民自覺尊重國歌，認為推廣國歌的工作至為重要。為讓下一代

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，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的禮儀，教育局會更新學與教資源，並

以通告形式向學校發出指示，支援學校教導學生。 

  

第 12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2017 年 9 月 1 日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國歌法》，同年 11 月 4 日將《國歌法》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。根據《基本法》

第 18條規定，凡列於《基本法》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，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

布或立法實施。 

  

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實際情況，特區政府決定以本地立法形式在港

實施《國歌法》。《國歌條例草案》2019 年 1月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，2020年 6 月

4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。 

 

 
資料來源：〈特首簽署國歌條例〉，取自政府新聞網，2020年 6月 11日。

https://www.news.gov.hk/chi/2020/06/20200611/20200611_200601_164.html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news.gov.hk/chi/2020/06/20200611/20200611_200601_16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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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五：香港《國歌條例》摘錄 

 

弁言 

 

鑑於 

(1)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； 

(2) 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，維護國歌的尊嚴，並 

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；及 

(3) 現須制定條例維護國歌的尊嚴，規範國歌的奏唱、播放 

和使用，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，以及弘揚愛國精神： 

現由立法會制定本條例…… 

第 2部  

奏唱國歌 

3. 奏唱的標準 

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奏唱。 

4. 奏唱的禮儀 

(2)  奏唱國歌時，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儀 

是 

(a) 肅立和舉止莊重；及 

(b) 並無不尊重國歌的行為。 

第 3部  

保護國歌 

7. 侮辱行為的罪行 

(1) 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，而公開及故意 

(a)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；或 

(b)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，即屬犯罪。 

(2)  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，即屬犯罪。 

(3) 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，而故意發布 

(a)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篡改的國歌曲譜；或 

     (b)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的國歌，即屬犯罪。 

(4) 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，而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

歌的情況，即屬犯罪。 

第 4部  

推廣國歌 

9. 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

    (1)  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

指示 

(a) 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；及 

(b) 以教育學生 

(i) 國歌的歷史及精神；及 

(ii) 奏唱國歌的禮儀。 

 
資料來源：「電子版香港法例：《國歌條例》」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A405%402020-06-12T00%3A00%3A00.pdf 

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A405%402020-06-12T00%3A00%3A00.pdf

